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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公司”）持有中交地产舟山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舟山公司”）

51%的股权，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持有舟山公司 49%股权。 现根据舟山公司实际情况，
为实现股东方资源的优化集中管理，双方股东拟对舟山公司同比例进行减资，将舟山公司注册
资本从 60,000 万元减至 10,000 万元，华通公司减资金额 25,500 万元，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
限公司减资金额 24,500 万元。 由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是我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企业，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减资构成关联交易。

我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李
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公司名称：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37,701.04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平江路 139 号
成立日期：1984 年 12 月
法定代表人：王世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132660027E
经营范围：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铁路、市政公用、地基与基础、桥梁与隧

道工程，大型设备安装，工业与民用建筑、机场土建工程，金属结构加工，航务工程设计、科研、
咨询，商品混凝土供应、船机租赁及运输、工程物资经营，混凝土预制构件，爆破施工、设计（限
厦门分公司经营），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是我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12 月

7,121,299.24 5,761,238.08 1,360,061.16 4,186,492.78 31,990.33 26,981.40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
6 月

7,754,148.56 6,354,994.65 1,399,153.92 2,362,398.80 30,182.11 26,995.18

三、减资标的情况
名称：中交地产舟山置业有限公司
原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中交南山美庐园区用房 22 幢 201
法人代表人：黄勇
成立日期：2019 年 07 月 04 日
股东构成：我司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舟山公司 51%的股权，中交第三航务工

程局有限公司持有舟山公司 49%股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销售；物业管理；室内外装饰、装修；市场经营管理；经济

信息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建筑装饰材料、家具、木制品、五金交电销售（以上涉及资质
的凭证经营）。（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情况： 舟山置业公司开发的舟山市新城惠民桥单元 LC-07-02-20 地块于 2019 年 5 月
取得，地块面积 3.73 万平方米，计容建筑面积 9.32 万平方米。 项目开发情况正常。

舟山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指标如下（万元）：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12 月 122,439.67 62,862.63 59,577.03 0.00 -133.78 -102.03

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1-6 月 151,671.28 91,720.03 59,951.25 0.00 498.96 374.22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华通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丙方：中交地产舟山置业有限公司
1、丙方注册资本拟由人民币 60,000 万元减少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
2、减少注册资本后，甲、乙方持股比例不变，丙方股权结构如下：甲方，以货币出资 5,100 万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乙方，以货币出资 4,900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9%。
3、丙方按甲、乙方的持股比例支付减资款共计 50,000 万元，其中向甲方支付减资款 25,500

万元，向乙方支付减资款 24,500 万元。各方一致同意，在完成工商登记备案后，丙方根据项目资
金及公司经营情况，在不影响丙方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分批次向甲、乙方支付减资款项，每批支
付的减资款项均按甲、乙方的出资比例计算并同步支付给甲、乙方。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 公平对等； 减资完成后我司仍合并舟山公司财务报表，

不会影响我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舟山公司项目经营正常，本次减资将根据舟山公司经营情况
分批次进行，不会对舟山公司财务状况和正常经营活动形成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关联

方”）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 1,338,598.48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1,000,000 万
元；为我司融资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合计 480,000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
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480,820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我司减资金额 25,500 万元；预
计与关联方 2021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3729 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各

股东方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减资，公平对等；减资完成后我司仍合并舟山公司财务报表，不会影
响我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本次减资分批次进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形成重大影响；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议案》的
表决结果。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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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项目开发资金、正常偿还债务的情

况下，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具体
如下：

1、 我司持有重庆肃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肃品”）35%股权（由我司并
表），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持有重庆肃品 35%股权，厦门大唐
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大唐”）持有重庆肃品 30%的股权。 重庆肃品经营情况良
好，存在部分富余资金，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重庆肃品的股东方拟
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重庆肃品富余资金共计 31,000 万元（到期续借），其中我司拟调用
10，850 万元，重庆金科拟调用 10,850 万元，厦门大唐拟调用 9,300 万元，期限不超过 1 年，利率
不超过 6.6%。

2、我司持有重庆美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美宸”）49.6%股权（我司并表），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持有重庆美宸 49.9%股权，重庆和美建设
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和美”）持有重庆美宸 0.5%的股权。 重庆美宸经
营情况良好，存在部分富余资金，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我司与金科宸
居按 50.1%和 49.9%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重庆美宸富余资金共计 10,000 万元（到期续借），其中
我司拟调用 5,010 万元，重庆金科拟调用 4,990 万元，调用期限不超过 1 年，利率不超过 6.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规定，我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我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
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调用资金的合作方基本情况
1、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喻林强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11 月 0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镇双宁路 161-197-2 号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贰级）（按资质证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物业管理（凭资质执

业）；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自有房屋出
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该审批
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股东构成：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实际控制人：自然人黄红云。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末/2020 年 4,473,149 2,787,397 1,685,751 42,813 433,422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
6 月 5,532,867 3,780,951 1,751,916 38,794 -1,299

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
联关系，目前调用重庆肃品富余资金余额 10,850� 万元。
2、厦门大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胜春
注册资本：18750.3 万美元整
成立日期：1997 年 08 月 29 日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 2001 号大唐中心 B 栋 101
主营业务：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厦门

市商事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
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构成：大唐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其 59.7%股权，厦门唐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其 40.3%股权。

厦门大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末/2020
年 1,592,788 1,069,948 522,840 18,300 161,074

2021 年 6 月 末/
2021 年 1-6 月 2,105,890 1,496,116 609,783 11,600 1,807

厦门大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目前调用重庆肃品
富余资金余额 9,300� 万元。

3、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2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1 年 04 月 07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茶园新城区世纪大道 99 号 A 栋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自有房屋出租；机电设备安装；企业管理咨询。（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的项目，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或许可的项目，经批准后方可经
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重庆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自然人黄红云。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母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 末/2020
年 607,752.74 603,226.56 4,526.18 7,705.84 4,478.74

2021 年 6 月 末/
2021 年 1-6 月 1,023,278.14 1,015,008.12 8,270.02 1,647.63 3,743.84

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目前调用重庆美宸
富余资金余额 4,990 万元。

三、财务资助的风险防控措施
重庆肃品、重庆美宸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项目本身具有较高

的安全边际，本次各股东方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
需资金，不会对项目公司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项目公司其他股东方综合实力较
强，资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对等；我司对项目公司合并报表，项目公司由我司直接负责经
营和财务管理， 我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 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
化，有效管控项目公司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当项目公司资金不能满足未
来支出时，将提前通知股东及时归还或者补充投入资金以满足项目公司经营需要。

四、财务资助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项目公司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资金公平、对等，确保了各股东方平等享有权利和

承担义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我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会对项目公司的开发
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五、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
归还银行贷款。

六、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中交

地产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是公平、对等的，确保了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
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对公司的整体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合
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七、 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719,232.38 万元，其中我司对

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373,181.81 万元 ;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
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346,050.57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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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供财务资助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全资子公司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通公司”）持有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海公司”)10%股权，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 本次华通公司拟
向铭海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不超过 30,400 万元，年利率 7%，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 铭海公司其他
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提供股东借款。

我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项议案需提交我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铭海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注册资本：28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晓洁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中街 66 号院 1 号楼五层 L572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经济贸易咨询；

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华通公司持股比例 10%；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北京科
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45%。

经营情况： 铭海公司目前正在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 HD00-0403-0061、0050、0031、
0040、0046 地块进行开发建设工作，项目经营情况正常。

铭海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 年 末/2020 年 1-
12 月 876,606.91 23,376.20 0.00 -3,495.15 -2,623.80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944,455.15 22,983.85 0.00 -392.62 -392.54

铭海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审议的财务资助外，我司对铭海公司有未到期财务资助 8000 万元。
三、被资助对象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 号院 2 号楼 106 室 -993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大为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6 年 10 月 20 日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市场调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华润（深圳）有限公司
北京润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比例

以同等条件对铭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2、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赵志雄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1999 年 11 月 18 日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出租房屋；机动车公

共停车场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策划、
设计；公共关系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会议服务；承办展览展示活动；包装服务；餐
饮管理；销售纺织品、服装、鞋帽、厨房用具、日用杂货、卫生间用具、化妆品、卫生用品、钟表、眼
镜、箱、包、家俱、灯具、小饰品、礼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首饰、工艺品、玩具、乐器、照相器
材、电子产品、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 54.45%股权。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北京科技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次按持股

比例以同等条件对铭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铭海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铭海公司的日常生产经

营和项目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铭海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

公司正常经营需要；铭海公司其它股东亦按其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
平对等。 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铭海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
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董事会同意为铭海公司提供上述财务资助。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
归还银行贷款。

八、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华通公司

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铭海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经
营需要；铭海公司其它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财务资助公平、对等；公司派
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与铭海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
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九、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719,232.38 万元，其中我司对

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373,181.81 万元 ;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
项目公司调用富余资金余额为 346,050.57 万元，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借款。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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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 9 月 23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9 月 23 日 0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 年 9 月 16 日。
（七）出席对象：
1、 截止 2021 年 9 月 16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13 号院 1 号楼合生财富广场 15 层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二）审议《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三）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130、131、132 号。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2.00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

3.00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

股东代码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
股东代码卡；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
证复印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21 年 9 月 18 日、9 月 22 日上午 9：00 至下午 4：30。
（三） 登记地点：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9 楼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9 楼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401147
电话号码：023-67530016
传真号码：023-67530016
联系人：王婷、容瑜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七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

单位）出席公司 2021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 委托 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21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 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
资金的议案》

2.00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3.00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
关联交易议案 》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
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其他空格内划“×”；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 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36
2、投票简称：中交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2.00 《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
3.00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 年 9 月 23 日 09：15 至 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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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因公开招标形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子公司河北雄安启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雄安启晨”）正在进行启动区西北部居住片区 XAQD-0023 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工作。 根据项
目进展情况，雄安启晨对该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进行了公开招标。 本次公开招标根据国家
和相关主管部门规定，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按程序办理 ,经过公开招标、评标等工
作，确定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一标段中标
单位，中标金额 59,946.832153 万元；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为二标段中标单位 ,中标金额 113,873.330346 万
元。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

公司是我司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公
开招标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司已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就上述因公开招标形成的关联交易事项豁免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 368 号
法定代表人:李惠明
注册资本：496,568.090385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3 年 11 月 28 日
经营范围：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务，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

建筑，管道设施安装服务（输油、输气、输水管理安装），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程总承包服务，工
程地质勘察服务，水运工程设计服务，码头疏浚，公路运营服务，钢结构制造，单位后勤管理服
务（涉及许可经营的项目除外），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起重机制造，城市轨道桥梁
工程服务，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生产混凝土预制件，商品零售贸易（许可
审批类商品除外），工程施工总承包，职业技能培训（不包括需要取得许可审批方可经营的职业
技能培训项目）施工现场质量检测，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工程水文勘察服务，地基与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船舶设计服务，公路与桥梁检测技术服务，建筑工程、土木工程技术开发服务，建筑工
程、土木工程技术转让服务，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技术进出口，船舶修理，铁路工程建筑，公
路工程建筑，港口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贸易代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企业总部管理，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资产管理（不许可审批项目），船用配套设备制造，船舶改装与拆除，金属船
舶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城市地铁隧道工程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铁路、道路、隧
道和桥梁工程建筑，公路工程及相关设计服务，劳务派遣服务，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
筒等设施。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86.22544%股权。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

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末/2020
年 6,491,141.6931 2,199,819.7767 3,855,610.9814 230,113.7156

2021 年 6 月末/
202 年 1-6 月 6,989,171.5164 2,351,280.4945 2,212,657.3913 117,594.8197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 技术能力及质量水准满足双方合作要求，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114 号
法定代表人:蔡彬
注册资本：193,947.9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1 年 07 月 22 日
经营范围：承包与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

需的劳务人员；工程设计；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工程总承包；专业承包；建筑工程安
装；起重机械设备工程；道路养护；园林景观设计、城市园林绿化服务；租赁机械设备；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货物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商业用
房；汽车租赁（不含九座以上客车）。（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79.92%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

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末/2020
年 6,869,063.5 1,757,976.99 4,378,264.69 175,446.88

2021 年 6 月末/
2021 年 1-6 月 7,294,302.18 1,503,793.92 2,160,744.59 76,871.09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 技术能力及质量水准满足双方合作要求，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前炒面胡同 33 号
法定代表人:宋晖
注册资本：72962.99309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2 年 08 月 11 日
经营范围：1、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2、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承担公路规划可行性研究报告及设计文件审查，公路交通行业工程项目
管理，编制标准、规范、定额，承担公路、桥梁、隧道、机场、公路沿线设施的可行性研究、勘察、设
计、工程监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担桥梁、隧道监测、检测，承包境外公路工程的勘测、咨询、
设计和监理项目。（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
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间接控股股东：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与我公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正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

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 年末/2020
年 568,321.22 311,069.52 355,773.07 49,916.51

2021 年 6 月末/
2021 年 1-6 月 627,552.69 335,678.69 153,519.31 24,105.14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 技术能力及质量水准满足双方合作要求，
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通过竞标确定合同价格。
四、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标段：
1、 工程承包范围：D02-03-01#，D02-03-05#，D02-03-08# 等 3 个地块及 D02-03-09# 城

市公园绿地，建设内容包括住宅、商业配套、城市公园绿地等。
2、合同工期： 计划工期 15 个月 。
3、合同总价款：59,946.832153 万元。
4、计价和支付：本工程采用综合单价合同方式，工程款随工程进度分批次支付进度款。
二标段：
1、工程承包范围：D02-03-02#，D02-03-03#，D02-03-04#，D02-03-06#，D02-03-07# 等 5

个地块，配建市政道路共 3 条，道路等级为城市支路。 本项目建设内容包括酒店、公寓、商业、住
宅、及市政道路（含管网）等。

2、合同工期：计划工期 15 个月。
3、合同总价款：113,873.330346 万元。
4、计价和支付：本工程采用综合单价合同方式，工程款随工程进度分批次支付进度款。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雄安启晨启动区西北部居住片区 XAQD-0023 地块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工程符合项目建

设需要，雄安启晨组织实施公开招标，严格履行公开、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评审原则，经过评
审、开标、公示等公开透明的程序，定价公允合理。 本次因招标而形成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
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关联

方”）为建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 1,338,598.48 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 1,000,000 万
元；为我司融资事项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合计 480,000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
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480,820 万元；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司减资，我司减资金额 25,500 万元；预
计与关联方 2021 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3729 万元。

七、备查文件
项目招标及开标文件。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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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于 2021 年 9 月 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的通知，2021 年 9 月 7 日，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二次会议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际到会及授权出席董事 8 人，董事梁运斌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薛四敏先生代为表决，董事周济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薛四敏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 会议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共同调用项目
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130。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131�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对项目公

司减资的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132�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十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21-133。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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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披露《中国动力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政府补助的构成，公司进

一步细化政府补助明细，并进行补充披露如下：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 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累计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9,391.12 万元（未经审计），具体明细如下：

收款单位 发放主体 补助依据 补助原因/内容 补助金额（万元 ） 发放时间

哈尔滨广瀚燃气轮
机有限公司

哈尔滨松北区工
业信息局 - 促进工业发展 相关

政策拨入经费 300.00 2021.06

重庆齿轮箱有限责
任

国家财政部 - 贷款贴息 272.50 2021.02
国家财政部 - 贷款贴息 272.50 2021.03
重庆江津区财政
局

津财产 业 （2021）
11 号

第二批高质量 发展
奖 335.00 2021.07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
柴油机有限公司 国家工信部

排放污染物一体
化治理关键技术
及装置研究课题
经费

“大气一体化 ” 项目
款 105.00 2021.03

其他补助

592.50 2021.02
592.50 2021.03
1,910.00 2021.03
3,989.00 2021.09

单笔 100 万元以下补助 （共计 61 笔 ） 1,022.12 2021.01-08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合计 9,391.12 -

备注：其他补助为 2021 年 2 月 -9 月收到，有关项目涉及国家秘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的通知》（上证发〔2016〕20 号）及《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经公司内部履行相应审批程

序，豁免披露详细信息。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

补助 9,391.12 元列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对公司 2021 年度利润产生一定贡献，但

具体账务处理仍需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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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9 月 2 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 会议采用通讯方式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召
开，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海明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 万元，

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
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议案获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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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总金额不超过 190,000,000.00 元，使用期

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临时）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过 19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0〕2221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68,000,000 股新股。公司本次实
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39,619,037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3.15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39,799,966.55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120,395.32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34,679,571.23 元。 募集资金已于 2021 年 8 月 5 日到账。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已对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希会验字
（2021）0039 号）。 公司已开设专户对上述募集资金进行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金沙县老城区段河道治理及基础设施建设和金

沙县沙土镇风貌一条街建设 PPP 项目（以下简称“金沙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已累计投入数额
（含置换 预 先 投 入 部
分）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1
金沙县老城区段河道治理及基础设施建
设和金沙县沙土镇风貌一条街建设 PPP
项目

304,275,699.87 71,243,771.14 233,031,928.73

2 补充流动资金 130,403,871.36 130,403,871.36 0.00
合计 434,679,571.23 201,647,642.50 233,031,928.73

注:以上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含手续费
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 2021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 22,243,181.14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截至 2021 年 9 月 6 日，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贵州金九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
金九金”） 募集资金专户可用余额为 233,031,928.73 元。 根据公司和贵州金九金募集资金使用
计划及投资项目进度，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部分闲置的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基于目前公司经营需求及财务状况，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

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经充分测算后， 目前公司已将
92,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以注册资本金及借款的形式注入贵州金九金， 加上前期投入的自筹
资金 22,243,181.14 元， 能够满足该募投项目目前建设期的资金需求。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
募集资金专户。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预期，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将
该部分资金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以确保项目进度。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的交易。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无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

管要求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上述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相关审议
程序符合监管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正平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 因此，保荐机构对正平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到期日之前公司
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本次使用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之情形，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等的规定，并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3、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以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三）监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00,000.00

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
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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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10:00-11: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视频结合网络互动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了公司《2021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1 年半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
00-11:30 举行 2021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说明会将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1 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00-11: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李屹先生，董事、总经理薄连明先生，财务总监王英霞女士，董事长业

务助理唐诗女士，保荐机构代表（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上午 10:00-11:30 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

路演中心”网络平台（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9 月 13 日（星期一）17:00 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 ir@appotronics.cn。 公司将在发布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32950536
联系邮箱：ir@appotronics.cn
特此公告。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8 日


